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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2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上海钢联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51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 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

 

重要提示 

1、公司拟参股设立互联网特色小额贷款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拟设

公司”）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,000 万元，其中公司拟出资 3,200 万

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16%。 

2、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外投资设立

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由于合资方为本公司关联方，本事项

构成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 

3、本次交易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

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本次关联交易

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4、小额贷款公司属于前置审批的项目，拟设公司尚须取得相关

部门审核后方可准予设立、开展相关业务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公司拟与复星南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上海星鑫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、上海遇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共

同设立一家互联网特色小额贷款公司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,00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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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其中公司拟出资 3,2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16%。 

上述合资方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公司，根据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。 

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

本议案，关联董事丁国其、潘东辉、徐吉回避了表决，其余 6 名非关

联董事一致通过了本议案。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

会议审议本议案，关联监事何川回避了表决，其余 2 名非关联监事一

致通过了本议案。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，并发表了同

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。 

本次关联交易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

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小额贷款公司属于前置审批的项目，拟设公司尚须取得相关部门

审核后方可准予设立、开展相关业务。 

二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20,000 万元 

拟设公司的股权结构为： 

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占比 

复星南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,000 30% 

上海星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,000 20% 

上海遇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,600 18% 

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3,200 1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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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3,200 16% 

合计 20,000 100% 

以上信息以工商注册登记结果为准。 

拟设公司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办理各项小额贷款。小额贷款公

司属于前置审批的项目，拟设公司须经过广州市越秀区金融工作办公

室初审、广州市金融工作局审核、广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备案，方可

开展业务。 

三、合资方介绍 

（一）公司名称：复星南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1 号 2905 房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郭广昌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） 

成立日期：2015 年 2 月 6 日 

注册资本：12,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企业总部管理;企业管理咨询服务;企业自有资金投资;

资产管理（不含许可审批项目） 

复星南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上海复星高科技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，实际控制人为郭广昌先生，与本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

人控制，为本公司关联方。 

复星南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新设公司，尚无历史财务数据。 

（二）公司名称：上海星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住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250 号 3 幢六层 A651 室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吴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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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成立日期：2015 年 3 月 23 日 

注册资本：8,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，投资咨询（除经纪）。 

上海星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

展有限公司，实际控制人为郭广昌先生，与本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

控制，为本公司关联方。 

上海星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新设公司，尚无历史财务数据。 

（三）上海遇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住所：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1289 号 7 幢 903、904 室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辜校旭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成立日期：2015 年 2 月 28 日 

注册资本：11,6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，投资咨询。 

上海遇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

展有限公司，实际控制人为郭广昌先生，与本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

控制，为本公司关联方。 

上海遇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新设公司，尚无历史财务数据。 

（四）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上海市文昌路 19 号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徐晓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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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成立日期：1987 年 11 月 25 日 

注册资本：143732.1976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金银饰品、铂金饰品、钻石饰品、珠宝玉器、工艺美

术品、百货、五金交电、化工原料及产品（除专项规定）、金属材料、

建筑装潢材料、家具的批发和零售，餐饮企业管理（不含食品生产经

营），企业管理，投资与资产管理，社会经济咨询，大型活动组织服

务，会展服务，房产开发、经营，自有房屋租赁，物业管理，电子商

务（不得从事增值电信、金融业务），食堂（不含熟食卤味），烟，

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

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、经营进料加工和“三来一补”业务、经

营转口贸易和对销贸易，托运业务，生产金银饰品、铂金饰品、钻石

饰品（限分支机构经营）。 

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上海复星产业投资

有限公司，实际控制人为郭广昌先生，与本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

制，为本公司关联方。 

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

19,152,893,460.27 元，净利润 1,002,964,085.06 元。截至 2014 年 12

月 31 日，资产总额为 13,830,914,154.46 元，净资产为 7,509,280,722.78

元。以上财务数据已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并出具了

《审计报告》（上会师报字(2015)第 0639 号）。 

四、投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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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大宗商品电商生态体系，致力于打造交易

闭环，以实现让大宗商品交易更安全、更便捷、更高效的目标。除了

大力发展钢铁在线交易平台——钢银钢铁现货网上交易平台（以下简

称“钢银平台”），也在建设集合支付结算、仓储、物流、数据、金

融服务的服务体系，并致力于推动各个平台的无缝对接、通融发展，

形成完整的电商生态体系。 

公司拟参股设立互联网特色小额贷款公司，是为了探索钢银平台

嫁接金融服务的模式，力图扩宽钢银平台的交易客户获取供应链金融

服务的渠道。 

五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

金额 

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，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没有发生关联交易。 

六、审议程序与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关联

董事丁国其、潘东辉、徐吉回避表决，其余 6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

了本议案。公司于同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关联监事何

川回避表决，其余 2 名非关联监事一致通过了本议案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

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办理与本次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及资

格、资质申请办理的全部事宜。 

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议，发表了事前认可：本次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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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投资符合公司整体的发展战略，是大宗商品电商生态体系中金融板

块的又一探索布局。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，也

符合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。据此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：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互联网特

色小额贷款公司，旨在探索公司电商平台嫁接金融服务的模式，符合

公司建设大宗商品电商生态体系的发展战略。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

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

股东权益的情形。同意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

项。  

七、其他说明 

拟设公司须经过广州市越秀区金融工作办公室初审、广州市金融

工作局审核、广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备案，方可开展业务。因此，上

述事项具有审核风险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》； 

3、《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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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4 月 8 日 




